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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鼓勵教師研究推動任務導向計畫補助辦法 

97 年 10 月 09 日本校主管會議通過 
97 年 10 月 16 日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08 月 12 日 99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99 年 11 月 11 日第 1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9 月 15 日第 15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6 日第 17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01 月 10 日 102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1 月 19 日第 20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2 月 23 日 104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改善本校教師研究環境，提升學校學術

研究與產學合作之能量，補助校內教師執行與本校發展相關之研究計畫。特訂

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鼓勵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政府相關補助款、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或由財團法人、

企業、團體或個人等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之款項。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究任務推動導向計畫包括個人型及團隊型 2 類，申請資格及主

題類別如下：   
一、 申請資格: 

(一) 於本校任職 8 年內之副教授(含)以下之專任教師及專案教學教師於前一

年度至提出申請日無研究型計畫案，且已於相關規定期限內向科技部、

農委會及其他中央部會申請計畫並未獲補助者，得申請個人型研究推動

任務導向計畫；若上述所稱之申請者為本校 2 年內之新進教師得優先予

以補助。  
(二) 各類跨系所研究得申請團隊型研究推動任務導向計畫；團隊人員包含第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指教師者優先予以補助。 

二、 計畫補助主題類別： 
(一) 推動政府專案型計畫申請之先期研究計畫。 
(二) 推動策略聯盟廠商共同研究計畫。  
(三) 連結姊妹校共同研究資源之先期研究計畫。  
(四) 深化社會貢獻或輔助地區發展之研究計畫。 
(五) 推動學校發展策略或學院研究特色之先期研究計畫。 
(六) 委託推動專利技轉計畫。 
(七) 配合本校研發推動方向執行計畫。 

第四條 補助原則 
每位教師同一會計年度以補助一案為原則；獲本補助以不超過 3 次為原則。 

第五條 申請及期程 
一、 本補助之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 
二、 本補助計畫期程應於獲補助當(會計)年度內核銷完畢，計畫合約日期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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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起至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計畫成果發

表相關事宜。 
三、 任務導向型計畫之徵求，應於前年度經審查委員會確認下年度補助之題目

以公開徵選。 
四、 申請人須於規定期間內填寫相關申請書向研發處提出申請，以彙送審查委

員會審查；審查結果經校長核定後公告。申請人應於公告後一個月內主動

辦理計畫簽約相關行政程序。 
五、 計畫完成簽約後，各計畫主持人應按契約辦理結案報告送繳、經費核銷、

結案等相關事宜。 

第六條 審查原則 
一、 本補助審核委員會每年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研發長為

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二至三位校內相關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二、 審核委員會應訂定年度研究推動任務導向型計畫題目及進行申請計畫書之

審議規劃，包括審查指標與配分比例訂定、外審委員延聘與推薦候選補助

研究計畫與經費額度等。 
三、 得就申請教師近五年所獲之研究補助與研究表現、計畫整體構想等進行審

查。 
四、 計畫申請應經院主管會議討論決議推薦後，再提交委員會審核。 

第七條 經費核銷與結案： 
一、 計畫補助額度及件數視當年度經費預算核定之。申請之經費可編列資本門

及經常門，項目須依本校會計制度相關規定編列。 

二、 申請教師得邀請公民營機構一同參與研究計畫，惟該機構出資比例不得少

於 20%，最高不得等於或超過 50%為原則。 

三、 計畫經費核定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計畫經費經校長核定後分二

次撥付，簽訂契約後核撥第一期款（補助經費之 80％）於結案報告繳交後

撥第二期款（補助經費之 20％）。 

四、 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完成計畫執行及經費核銷者，不予撥付第二期款，惟

計畫主持人仍應繳交執行報告書，後續之申請原則上不予補助。 

五、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前 45 日內將期末報告送交研發處，並以成果報告

方式向審查委員會進行報告；對計畫主持人所提之期末報告如有疑義，主

持人應於期末報告結束後 15日內修正報告書內容再送審查委員會審查，審

查通過後始可撥付第二期款，若第二次審查仍未通過，則不予撥付第二期

款，惟計畫主持人仍應繳交執行報告書。 

六、 申請公民營機構一同參與之研究計畫，雙方合作方式與計畫衍生研究成果

之智慧財產權相關應用與權益分配方式，應載明於合作契約中。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